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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静司罚决字〔2012〕第2号

当事人上海边宁律师事务所，住所上海市西康路300号本本大厦1507室，执业许可证号23101201030132858。

负责人边宁，职务主任。

经查，2010年12月31日，上海边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边宁所”）收取投诉人李某某“报名费”2,000元，开具《收据》（No 0218672）一张；2011年1月5日，边宁所收取李某某“赴日费用”8,000元，开具《收据》（No 0218675）一张，并于同日出具《履约保证金》一份，内载“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因公司原因不能如期办理好赴日手续，公司将无息退8000元人民币”；2011年1月4日，边宁所以办理赴日本厨师项目为名，收取投诉人大连达瑞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申请人为唐某）10,000元，向该公司出具名目为“报名费”的500元《收据》（No 0459729）和名目为“赴日费用”的9,500元《收据》（No 0459730）各一张；2011年4月28日，边宁所与投诉人郭某签订《服务费用协议》，约定90日内为郭某办理赴韩手续，并收取前期服务费10,000元，向郭某出具名目为“服务费”的10,000元《收据》（No 0459745）一张；2011年5月4日，边宁所与投诉人吕某签订《服务费用协议》，约定90日内为吕某办理赴韩手续，收取服务费10,000元，向吕某出具名目为“服务费”的5,000元《收据》两张（No 0459746、No 0459747）。2011年5月27日，边宁所收取吴某某“服务费”50,000元，出具50,000元的收据（No 0459748）一张，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10日作出（2011）静民一（民）初字第28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边宁所退还吴某某服务费50,000元。边宁所收取上述费用均未出具合法票据，并且未完成约定服务内容。

2011年7月，边宁所办公场所从上海市西康路300号本本大厦1507室搬迁到南京西路819号中创大厦1805室，但未向本局办理住所变更备案手续；2011年10月，边宁所自行停业，去向不明，未向本局备案新的办公场所。
2011年10月9日，本局向边宁所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沪静司执监责字〔2011〕第1号），限边宁所于2011年11月20日前改正违规收费及在边宁所网站上不真实、不适当宣传的违法行为，并向本局提交整改报告。时至今日，边宁所未向本局提交整改报告。

以上实事，有吕某、郭某、李某某、大连达瑞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诉材料、《履约保证金》、《服务费用协议》、《收条》、《收据》、现场检查的收案登记薄、《民事判决书（2011）静民一（民）初字第2899号》、《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对边宁的询问笔录、《责令改正通知书》（沪静司执监责字〔2011〕第1号）及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
本局认为，边宁所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三款，《律师事务所收费程序规则》第十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和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变更住所”和“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违法行为。边宁所同时具有两项违法行为，且本局查处边宁所违法行为期间，边宁所自行停业，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三）、（四）项的规定，属于违法情节严重。
本局于2012年8月1日以邮寄方式向上海边宁律师事务所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及听证告知书》，后被退回。本局于2012年8月24日以登报公告方式向上海边宁律师事务所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及听证告知书》，公告期满后3日，上海边宁律师事务所未提出听证申请，亦未进行陈述和申辩。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决定行政处罚如下：

给予上海边宁律师事务所停业整顿六个月的行政处罚。
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或者上海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三个月内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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